[bookmark: _Toc227684378]第五章   采购需求
说明：
[bookmark: _Hlk167284587]1. 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168431603]2.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29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0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1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2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3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4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5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一、采购标的
（一）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1
	1-1
	口腔综合治疗台
	37
	套
	否


（二）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用于开展口腔手术及口腔疾病的检查和治疗。
二、商务要求
（一）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交付时间：签订合同后三个月内。
2、交付地点：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合同签订后且采购人收到中标人提交的预付款保函后付75%，到货初验合格且试用期满后付20%，，剩余5%作为履约保证金，待合同约定的质量保修期届满，中标人在保修期内已全面履行保修义务且不存在任何其他违约行为的，经采购人书面确认后30日内，由采购人支付中标人剩余履约保证金。（详见合同）
（三）包装和运输
投标产品的包装应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规定。
（四）售后服务（质保期）
1、自设备验收完成之日起，2年全责免费保修，零配件免费，保修期内并依原厂规定执行定期保养与校正，制造商提供保养工具及设备。24小时不能排除故障要求提供备品服务，备品满足同样要求。
2、保修期内已购软件免费升级。
3、提供新增软、硬件购置折扣计价方式。
4、零件保证供应10年以上。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配置基本设备，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设备的适用性，选择需要最佳性能价格比的设备前来投标。投标人应以技术先进的设备、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1、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应按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办理备案，投标人须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或备案凭证。
★2.2、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造商应按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办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者办理备案，投标人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凭证。
★2.3、投标产品属于辐射或射线类的设备或材料的，需提供投标人及投标产品制造商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复印件（不适用的情况除外）。投标产品属于压力容器的，投标人需要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制造相关管理规定，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
★2.4、投标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投标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第1包 品目1-1口腔综合治疗台
1.1、牙科病人椅
▲1.1.1、病人椅垂直升降过程中支持承载≥180kg（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 告）
1.1.2、病人椅静载荷支持承载≥380kg的重量；(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1.3、自动紧急制动系统：病人椅下降时遇阻力自动停止并向上抬升，无压力时牙椅停止； 
▲1.1.4、病人椅驱动系统采用电动液压驱动；（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1.5、带有液位缓启缓停调节功能的电磁阀体模块；（提供说明书或设计图纸 等技术支撑文件）
▲1.1.6、双关节头枕，头枕具有患者颈部支撑功能； （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1.7、双侧扶手设计，左侧扶手固定，右侧扶手可旋转； （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1.8、采用无缝软椅垫，一体滚塑底板； 
1.1.9、一体化地，地箱上盖一体成型总高度≤90mm，治疗机供气连接处具备≤25um的微粒过滤器，供水连接处具备≤90um的微粒过滤器； 
1.1.10、病人椅的最低离地高度：≤350mm；
1.1.11、病人椅的最高离地高度：≥900mm；
1.1.12、病人椅的靠背运动最小角度：≤2°；
1.1.13、病人椅的靠背运动最大角度：≥80°；
1.2、医生位治疗单元
▲1.2.1、医生位治疗单元具备≥3种不同的安装方式，满足不同学科诊疗要求；（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2.2、治疗机器械盘：在各个工作位置上都能稳定，盘面倾斜度≤3°，上下移动范围≥440mm，转动角度＜160°，且升降应自如，可在移动范围内任意位置上停留； 
1.2.3、器械盘采用下挂式； 
1.2.4、配有椭圆形一体式托盘，尺寸≥40*30cm，每一个手机挂架可独立调节角度，提高取放器械的舒适度；
1.2.5、多功能触控式液晶调节面板：液晶面板支持触控操作和功能显示，可调节储存≥4个手术椅位置和遥控手术灯、口杯注水，痰盂冲洗，具备管路冲洗消毒程序；；
1.2.6、内置独立供水系统，手机管线采用抗菌处理；
1.2.7、具备手机污油收集系统；
1.2.8、医生治疗台配备≥5个器械挂架，支持4组防回吸手机控制模块，内置预留洁牙机、光固化机的接口，具备高速手机冷却气和冷却水大小调节旋钮；
1.2.9、配备快插式防回吸三用枪，支持134℃高温高压灭菌消毒；
1.2.10、提供4组独立电压输出端口，支持与其他品牌的光纤手机兼容；
1.2.11、配备脚踏式控制器；
1.3、痰盂及牙科助手工具托架
1.3.1、痰盂整体采用陶瓷材质一体成型，随椅升降，可拆卸； 
▲1.3.2、内置固体废物收集器，收集器可截留直径≥2mm的任意固体废物； （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3.3、可控定时水杯注水与痰盂冲洗，具有安全保护功能； 
1.3.4、口杯供水为单独供水，痰盂冲水为自来水； 
▲1.3.5、随椅升降三孔助手工具挂架，每个挂架支臂都可以单独旋转≥180°，可根据用户需要增加挂架； （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3.6、强吸排唾控制阀，可拆卸、高温高压蒸气灭菌消毒； 
1.3.7、弱吸排唾控制阀，可拆卸、高温高压蒸气灭菌消毒； 
1.3.8、助手位具备多功能触控面板，可控手术灯开关、口杯注水、痰盂冲洗、椅位升降和靠背起伏等功能； 
▲1.3.9、侧箱外观尺寸：长≤550mm，宽≤210mm，高≤350mm（提供具有CMA认证的检验报告） 
1.4、手术灯： 
1.4.1、采用LED灯源，灯数≥6个，具有光固化模式；
1.4.2、可调焦距范围：≥40-75cm；
1.4.3、显色指数：≥90；
1.4.4、亮度调节范围：≥8000-25000LUX；
1.4.5、光固化模式亮度：≥8000LUX；
1.4.6、色温：≥5000K；
▲1.4.7、三轴定位：可水平旋转≥540°、垂直旋转≥120°、对角线旋转≥80°； 
1.4.8、感应式开关：具备。
1.5、固化灯
1.5.1、光照模式≥3种，包含快速模式、脉冲模式、渐进模式。
1.5.2、对口腔科常用的光敏材料PPD或PAB，能在6-12秒内固化≥3mm。
1.5.3、铝金属手柄。
1.5.4、光导棒可360度转动。
1.5.5、手柄一体设计，无风扇、无散热口。
1.5.6、波长：≥420-480nm。
1.5.7、光强：≥1250mW/cm2。
1.6、医生椅： 
1.6.1、医生椅升降高度可调、靠背高度可调。
1.6.2、橡胶轮、五轮滚动。 
1.7、护士椅： 
1.7.1、护士椅升降高度可调，手枕扶手高度和打开收缩角度可调整； 
1.7.2、不锈钢脚环高度可调； 
1.7.3、橡胶轮、五轮滚动。 
1.8、单台配置要求：
1.8.1、牙科病人椅：
1.8.1.1、双关节头枕：1套。
1.8.1.2、无缝椅垫：1套。
1.8.1.3、左右扶手：2个。
1.8.1.4、脚踏控制器：1个。
1.8.1.5、一体式流线型地箱：1组。
1.8.2、医生位治疗单元：
1.8.2.1、液晶触控手控面板：1套。
1.8.2.2、光纤高速手机尾线（含2个光纤快接头）：2套。
1.8.2.3、三用枪（含10支枪头）：1组。
1.8.2.4、低速光纤马达套装（包含马达尾线、马达、直机头、弯机头）：1套。
1.8.2.5、光纤高速手机：2支。
1.8.3、助手位器械挂架：
1.8.3.1、标准手控面板：1个。
1.8.3.2、强吸和弱吸系统：1套。
1.8.3.3、三用枪（含10支枪头）：1套。
1.8.4、侧箱痰盂系统：
1.8.4.1、陶瓷痰盂：1套。
1.8.4.2、内置独立供水系统（含水管路消毒系统）：1套。
1.8.4.3、漱口水加热系统：1套。
1.8.5、6孔LED光源手术灯（三轴定位、两级亮度调节（8000-30000LUX））：1套。
1.8.6、光固化灯1套。
1.8.7、护士椅：1把。
1.8.8、医生椅：1把。
1.8.9、液晶显示器及支架：1套。
1.8.10、纸杯托架 1套。
1.9、采购数量：37套，除单台配置外，本项目37套设备另配内置洁牙机7台、外置洁牙机1台，儿童活动坐垫5套。


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1、投标人应有能力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和提供技术保障。投标人或投标产品制造商应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机构，有充足的零件储备和能力相当的技术服务人员，并保证投标产品停产后5年的备件供应。投标时须提供有关其投标产品专业的售后服务（维修站）的信息，包括售后服务机构名称、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水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零备件的储备等，说明投标人与该售后服务（维修站）的关系并附上相关的证明文件，如合作协议等。质量保证期内的免费售后维修及服务包括所有投标产品及配件，并含第三方产品，同时投标人应定期对所有投标产品提供维护保养服务。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3.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货物为中型或小型或微型企业制造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3.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3.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3.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3.6、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规定，本项目供应商所投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且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应当达到规定比例，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交证明材料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4.1、投标人需要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并需要同时加盖投标人和生产厂家（或境内总代理、独家代理）公章。其中技术支持资料指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若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为准。如投标人技术响应与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不一致，将以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为准。对于技术规格中标注“▲”号的技术参数，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照招标文件技术规格的要求提供技术应答的证明材料，如技术规格中无特殊要求则应提交本条款规定的技术支持资料。对于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技术应答未按本条款要求提供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的，或提供的投标产品技术支持资料（或证明材料）未按本条款要求同时加盖投标人和生产厂家（或境内总代理、独家代理）公章的，评标委员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技术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4.2、投标人所提供的部件之间及设备之间的连线或接插件均视为设备内部部件，应包含在相应的配置中。
4.3、工作条件：除了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提供的一切仪器、设备和系统，应符合下列条件：
4.3.1、仪器设备的插头要符合中国电工标准。如不符合，则应提供适合仪器插头的插座，必须要有接地。
4.3.2如果仪器设备需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特殊温度、湿度、震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有关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4.4、培训要求：
4.4.1、装机完成，制造商需配合采购人安排，免费指导使用人员进行操作训练，直至完全熟练掌握操作流程及日常保养流程。
4.4.2、提供原厂完整课程维修技术训练1名(含学费)：课程学费、住宿地点与训练地点间之交通由中标人负责，机票费、日常生活费由采购人自理。
4.4.3、操作手册，2份中文或英文原版手册。
5、需由投标人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无

（三）验收标准
1、中标人负责场地规划、搬运、安装、调试，包括设备到货至安装期间之搬运及保险，保险需包括人员及设备之全额保险。
2、安装完成需提交安装报告书与质量报告书。
3、本规格书经厂商填报后，为合约之一部分，验收时依本规格书逐项比对。
4、安装完成经检点各项配件，功能及实际使用测试各项软件一个月无异常，且完整提供各项文件经审查通过，为验收完成。
5、维修软件须免费提供至设备报废。
6、中标人需负责清理安装所产生的废弃物。
7、中标人需负责安装现场整洁; 若有损坏需负责恢复原状。

（四）其他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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